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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主旨：為培養本校學生守時、守分、守紀之習性，健全人格發展，特實施本辦法。  

貳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同學。  

參、競賽項目：  

  一、請假：除事假外，其餘假別均不予扣分。  

  二、曠課：未到校亦未辦理請假手續者，一律以曠課論（每日以每人次計算）。  

  三、遲到：全校學生一律於七時四十分以前至校，持有遠程證明者，於八時前至校，

超過間時者以遲到論。  

  四、違規：  

    1、舉凡學校要求之日常生活常規，違犯者一律以違規論。  

    2、違規項目之評比及認定由學務處各組、教官認定評比及糾察隊同學值勤之糾舉

外、餘全體教職員得依事實之記載，交生活輔導組彙整列入評分。  

  五、升旗集合行進：由學務處各組及教官以實際情況酌情評比。表現最優（劣）班級

最多加（扣）該班 3分之成績。  

六、午休秩序：由學務處編組各班風紀股長進行評分工作。  

 七、上述競賽項目均以人次統計，每週核算乙次，各項人次優劣相抵後之總和，除以

班上總人數，所得之百分比即為該週班際之競賽成績。  

  八、各次期中考前一週早自習時間提前實施，學生到校以後除執行清掃工作學生外，

一律於教室中實施早讀，違反同學一律以違規論。巡堂評分人員學務處另外安排

，評分方式與升旗集合行進同。  

  九、凡因天候關係無法實施朝會集會，早自習時間得延至八時五分止，違反者依前述

違規事項評比之。  

肆、獎懲：  

  一、各班依核算百分比，分一年級組、二年級組、三年級組及建教班一、二、三年級

組評比，取得最低百分比之前三名（建教班一名）分頒各名次獎狀乙紙。  

  二、各階段得前三名之班級（建教班不評比），另頒各名次獎狀張貼於公布欄以資鼓

勵。  

  三、期末核算成績全學期表現最優三名，分別核予全班小功乙次、嘉獎兩次及嘉獎乙

次（建教班表現最優二名，分別核予全班嘉獎兩次及嘉獎乙次）之獎勵；班級導

師核予嘉獎乙次之獎勵。  



伍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。  

 


